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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K FAH YEOW INTERNATIONAL LIMITED 

白 花 油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* 
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 (股份代號: 239) 

 

自願公告 

一名主要股東股權架構之變動 

 

 

本公司已獲 Hexagan 告知，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，作為家族承傳規劃安排之一部

分，顏為善先生及邱女士將全部 4,000 股 Hexagan 股份轉讓予其子女，即承讓人。緊

接股份轉讓前，顏為善先生、邱女士及 Hexagan合共於 94,912,322股股份中擁有權益，

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30.46%。 

 

緊隨股份轉讓完成後，顏氏家族集團於本公司的合共權益維持不變，仍為 94,912,322

股股份，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30.46%。 

 

 

 

本公告由本公司自願刊發。 

 

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有關 Hexagan股權架構之變動。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已發行 311,640,000股股份。Hexagan共有 4,000股 Hexagan股

份，緊接股份轉讓前分別由顏為善先生及邱女士持有 90%及 10%。 

 

 

股份轉讓 

 

於股份轉讓前，Hexagan 持有 65,323,440 股股份，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

20.96%。顏為善先生及邱女士分別以個人名義於 27,208,322股股份及 2,380,560股股份

中擁有權益。連同 Hexagan所持股份，彼等合共於 94,912,322股股份中擁有權益，相

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30.46%。 

 

作為家族承傳規劃安排之一部分，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，顏為善先生及邱女士按

每股面值 1.00美元，將全部 4,000股 Hexagan 股份轉讓予承讓人，總代價為 4,000美

元。為免生疑問，股份轉讓僅涉及 Hexagan股份，並無收購、出售或轉讓任何股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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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隨股份轉讓完成後，顏氏家族集團於本公司的合共權益維持不變，仍為 94,912,322

股股份，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30.46%。 

 

 

釋義 

 

於本公告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： 

 

 

「董事會」 指本公司董事會 

 

「本公司」 指 Pak Fah Yeow International Limited (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*)，一家

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

 

「董事」 指本公司董事 

 

「顏氏家族集團」 指顏為善先生、邱女士、Hexagan及承讓人之統稱 

 

「Hexagan」 指 Hexagan Enterprises Limited，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

 

「Hexagan股份」 指 Hexagan之已發行股份 

 

「港元」 指港元，香港之法定貨幣 

 

「香港」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

 

「邱女士」 指邱碧錦女士，顏為善先生之配偶及承讓人之母親 

 

「顏清泉先生」 指顏清泉先生，顏為善先生及邱女士之兒子 

 

「顏清輝先生」 指顏清輝先生，執行董事，顏為善先生及邱女士之兒子 

 

「顏為善先生」 指顏為善先生，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、邱女士之配偶及承讓人之

父親 

 

「股份」 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.05港元之股份 

 

「股份轉讓」 指顏為善先生及邱女士向承讓人轉讓全部 Hexagan股份 

 

「聯交所」 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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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主要股東」 指具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

 

「承讓人」 指顏清泉先生、顏清輝先生以及顏為善先生與邱女士之兩名女兒之

統稱 

 

「美元」 指美元，美國之法定貨幣 

 

「%」 指百分比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

主席 

顏為善 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

 

 

於本公告發表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(i)三名執行董事顏為善先生、顏福偉先生及顏清
輝先生；(ii)一名非執行董事顏福燕女士；及(iii)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梁文釗先生、
Dell’Orto Renato先生及陳志冲先生。 

 
*僅供識別 


